西宁市湟中区汉东回族乡

关于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5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区委依法治区办的精心指导下，汉东回族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西宁市湟中区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部署要求，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严格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大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认真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任务。现将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落实

乡党委紧紧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严格落实《工作要点》中“坚持党的领导”要求，将法治建设纳入乡党委年度工作总体规划，成立由乡党委书记任组长、乡长为副组长、班子成员及各村“两委”负责人为成员的汉东回族乡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构建主要领导统筹部署、分管领导主抓落实、各班子成员及村两委成员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确保责任层层压实，落实到位。乡党委书记和政府乡长认真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年初对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对重大问题、重要任务和重点环节亲自部署，亲自协调，亲自问效。及时制定《汉东回族乡2025年法治建设工作要点》，划分岗位责任，明确工作目标、具体任务，切实做到法治建设责任到人。

（二）加大学习教育，提升法治素养
乡党委高度重视领导干部与工作人员法治意识与能力培养，积极贯彻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建立健全机关工作人员法治学习制度。结合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按计划开展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法律知识学习和党员干部、公务员法治学习。
（三）加强普法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按照《汉东回族乡2025年法治建设工作要点》安排部署要求，认真组织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一是充分利用一号文件宣讲、法制宣传月、“4·15”国家安全教育日、安全生产月等活动，乡村两级干部通过召开党员会、群众代表会、入户敲门行动等形式，大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反电信网络诈骗等宣传，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群众讲解常用的法律知识，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宣传效果，全年组织召开法治建设专题部署会、推进会4次，进一步明确了职责和义务，提升全乡法律服务水平，积极发挥领导干部及“法律明白人”在普法宣传中的“领头雁”效应。二是针对少数民族乡的特点，充分利用清真寺“主麻日”“开斋节”等重要节点，乡政府联合司法所认真组织开展《宗教事务条例》《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与教职人员座谈等形式，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知识和法律常识，增强了广大信教群众和教职人员的遵纪守法意识和爱党爱国思想，为全乡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发挥了良好作用。三是充分发挥乡人大代表的模范带头作用，认真组织人大代表开展法律知识培训2次，邀请乡司法所所长专题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大主席讲解《代表法》《组织法》《选举法》，为全乡人大代表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更好发挥法治宣传教育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四是充分发挥法律顾问服务作用，及时解答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疑问，增强了法治宣传效果。

（四）加大矛盾化解，打牢维稳基础

一是加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力度。乡党委、乡政府充分发挥“网格化”矛盾纠纷调解作用，坚持“预防为主、教育疏导、依法处理、防止激化”的工作方针，积极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一年来，组织开展4次“走千家、入万户、访民情、解民忧”遍访活动，带领乡村两级干部深入群众，全面排查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本年度共排查出矛盾隐患5件，成功调处化解5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有效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

二是加大信访事项的答复办理力度。一年来，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信访工作，严格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程序，积极协调解决重点信访事项，并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区委党建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有关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大“市民热线12345”答复调处力度，截至目前共调处答复市民咨询、建议、整改事项共63件，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提升政府公信力，为营造全乡良好的法治环境发挥积极作用。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年来，我乡法治政府建设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与上级部门的要求和群众的期盼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工作中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是思想认识存在偏差。个别乡村干部受传统工作模式影响，且缺乏系统法治理念培训，对法治建设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认识不足，存在“重业务推进、轻法治保障”倾向，未将法治思维贯穿工作全过程。二是宣传教育成效不佳。部分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创新意识不足，习惯于沿用标语张贴、会议宣讲等传统方式，宣传模式较为单一，对新媒体宣传、案例沉浸式教学等新型模式运用不够，导致法治宣传针对性、实效性不强。三是依法办事能力不足。部分党员干部学法用法意识淡薄，缺乏常态化法律知识学习和实践锻炼，法律素养有待提升，难以完全适应乡村治理中依法办事的工作要求。

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情况

2025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党政主要负责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强化依法行政意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多角度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夯实法治基础，扎实推进乡域基层法治建设，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将法治思维融入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项目建设、社会稳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各项工作中，为全乡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牢固的法治保障。

党政主要负责人抓牢汉东回族乡聚焦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特点，以四大举措筑牢治理根基：强化组织保障，健全 “党委领导、多方协同” 工作体系，细化责任清单，将法治建设任务分解至具体岗位、明确到责任人员，全年组织召开法治建设专题部署会、推进会4次，及时研究解决法治宣传、矛盾化解等工作中的难点问题；深化法治学习，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为引领，全年带头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法律法规12次，依托线上“学习强国”“法宣在线”等平台，组织干部职工参与线上学法考试，参考率、合格率均达100%，结合“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开展村级党组织法治学习32场次，推动法治理念深入人心，邀请法律顾问开展乡、村两级干部法治专题培训2次，覆盖干部群众80余人次，实现干部学法、村级普法全覆盖；创新民族普法，结合回族开斋节、古尔邦节等民族节日，在清真寺广场、村委会开展“节日普法”活动4场，用通俗化、特色化形式推送法律知识，在乡便民服务中心、4个村党群服务中心设立“民族法治宣传角”，配备涉及婚姻家庭、土地流转、宗教事务等领域的法律书籍500余册、通俗宣传手册3000余份，推动普法常态化；多元化解纠纷，构建三级调解网络，吸纳回族乡贤、宗教人士参与，采用 “法律 + 习俗” 调解模式，精准化解涉俗矛盾，同时加强特殊人群帮扶，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2025年，我乡将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加大依法行政力度，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有序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深入开展。一是强化干部学法用法的业务培训。要分开乡干部工作例会、村“两委”会、党员会等，通过专题学习、学习讨论、以案说法等形式，加强干部的法律法规学习，进一步提高乡村两级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律素养，提升干部学法用法治理基层的工作能力。二是多形式开展群众法治宣传教育。继续依托宗教场所，在重要时间节点发挥宗教教职人员作用，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知识，不断提升信教群众法治意识。同时进一步加大对青少年的法治教育力度，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作用，定期为辖区小学生开展法律知识讲座，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小种下法治种子，扣好人生第一粒纽扣，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在宣传教育形式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讲求效果，把普法宣传工作不断向纵深延伸，力求达到全覆盖，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全面协调发展。三是发挥表率作用，促进依法治理。进一步加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工作，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方面，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守法，从而带动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逐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四是突出村级自治，夯实法治建设基础。通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加大村务公开工作力度、坚持“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等方式，切实提升各村群众自我民主管理和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能力，形成齐抓共管、人人参与村庄管理和建设的良好氛围，有序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